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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調查結果 
1*  

 
           

 

 
 

 

 

  

                                                
1  由於是次調查的範圍有所擴大，故無法提供比較數字。 
2  2016 年 12 月與 2017 年 12月之間。 
3

   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不包括房地產基金）。 
4  資產管理業務（不包括房地產基金）。 

資產及財富管理
業務的從業員

在香港管理的
資產

源自海外投資者
的資產

▲23%
2

▲5%
2

66%
3

55%
4

在香港註冊成立的證

監會認可基金 

▲ 7%
2

 

資產淨值 ▲ 30%
2

 

持牌法團－第 9 類

受規管活動 

▲14%
2

 ▲12%
2

 

內地相關的持牌法團

及註冊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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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部 引言 

1.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每年進行資產及財富管理活動調查（前稱基金管理

活動調查，或基金調查），以收集有關香港資產及財富管理業概況的資料和數據。這些資

料和數據有助證監會制訂政策及進行工作規劃。 

2. 調查涵蓋香港以下三類機構的資產及財富管理活動： 

(a) 獲證監會發牌從事資產管理和基金顧問業務的法團（統稱“持牌法團＂）； 

(b) 從事資產管理、私人銀行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銀行（統稱“註冊機構＂），其資產

管理活動須與持牌法團受相同的監管制度（即《證券及期貨條例》）規管；及 

(c) 根據《保險業條例》註冊但並非獲證監會發牌的保險公司。這些公司提供的服務構成

《保險業條例》附表 1 第 2 部所界定的長期業務，並從財富管理產品賺取總營運收

入。 

3. 我們向持牌法團發出調查問卷，並在香港金融管理局和香港保險業聯會的協助下，將問卷

分別發給註冊機構和保險公司，查詢它們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為止的資產及財富管理

活動。 

擴大的調查範圍 

4. 為了更全面地檢視香港資產及財富管理業，我們擴大了調查範圍，以涵蓋由隸屬較大型銀

行集團的持牌法團及註冊機構的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香港客戶經理，所建立、

管理、服務或負責的客戶的帳戶內的資產。這涵蓋了《證券及期貨條例》規範以外的受管

理的資產及所提供的服務。因此，歷年進行的基金調查中所提述的“基金管理業務合計資

產＂，已在是次調查被更改為“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資產＂，以反映擴大後的調查範圍。 

5. 擴大調查範圍後，本調查旨在從實體的角度（即持牌法團、註冊機構、保險公司）以及從

客戶的角度（即由在香港以外地區管理的資產或客戶關係所產生的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

理業務）來描述資產及財富管理業的概況。此外，調查亦延伸至收集關於客戶、資產及產

品以及投資地區的額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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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 

概況 

1. 共有 572 家機構就是次調查的問卷作出回應，並表示曾在調查期內從事資產管理、基金顧

問或私人銀行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當中包括 508 家持牌法團、44 家註冊機構及 20 家保

險公司。 

持牌法團  

2. 上述的 508 家持牌法團曾從事(i)資產管理業務，(ii)有關基金或投資組合的顧問業務，或(iii)

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其業務活動的分項數據如下： 

只從事資產管理業務的回應者 326 

只從事有關基金或投資組合的顧問業務的回應者 37 

只從事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回應者 4 

同時從事資產管理業務及有關基金或投資組合的顧問業務的回應者 134 

同時從事資產管理業務和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回應者 4 

同時從事有關基金或投資組合的顧問業務和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

的回應者 

1 

同時從事上述三種業務的回應者 2 

 508 

 

註冊機構  

3. 至於 44家曾從事資產管理業務或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註冊機構，其業務活動的

分項數據如下： 

只從事資產管理業務的回應者 5 

只從事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回應者 24 

同時從事資產管理業務和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回應者 15 

 44 

 

保險公司  

4. 是次調查共有 20 家非證監會發牌的保險公司作出回應，其服務涵蓋財富管理、人壽及年

金，以及退休計劃產品等長期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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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 部 調查結果^ 

報告摘要 

 
2017年香港資產及財富管理業的調查的主要結果現詳述如下： 

   
 

截至 2017 年 12月 31日，香港的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資產

達 242,700 億元 1。  

   
隨著全球經濟增長，持牌法團及註冊機構經營的資產管理及

基金顧問業務於 2017年增長 23%至 175,110億元（22,420

億美元）。 

   
截至 2017 年 12月 31日，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所

管理的資產總值達 78,120億元 1（10,000 億美元），其中

52%投資於中國內地及香港。 

 
  

   
海外投資者持續成為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 5的主要資金來

源，佔相關業務的 66%。 

 
 
 

 截至 2017 年 12月 31日，在香港管理的資產佔資產管理業

務 5 55%，當中有 57%投資於股票。 

 

 
 

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從業員總數在 2017年增加 5%至

37,062人，其中從事非銷售及市場推廣活動的從業員所佔比

例日益增加。 

                                                
1 由於是次調查的範圍有所擴大，故無法提供比較數字。 
5 該數額不包括房地產基金。 

資產及財富 

管理業務 
A 

資產管理及 

基金顧問業務 

 

B 

私人銀行及 

私人財富管理業務  C 

源自海外投資者 

的資產  

從業員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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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7 年 12月 31日的 12個月期間，在香港註冊成立

的證監會認可基金數目增加 7%至 755隻，資產淨值亦增加

30%至 12,440億元（1,590億美元）。 

  
截至 2017 年 12月 31日，在香港獲發牌提供資產管理服務

（第 9類受規管活動）的法團數目由截至 2016年 12月 31

日的 1,300 家增加了 14%至 1,477家。 

 

  

截至 2017 年 12月 31日，內地相關集團在香港成立的持牌

法團和註冊機構數目由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的 298家增

加 12%至 334 家。 

 

  
證監會認為提升香港資產管理業務的市場基礎設施，對發展香港成為提供全方位服務的

資產管理中心及基金首選註冊地具有關鍵作用，並為此正在積極研究不同的措施。隨著

內地與香港基金互認安排在 2015年實施，證監會於 2016年及 2017年分別與瑞士及法

國落實基金互認安排。此外，新的開放式基金型公司法律框架將在 2018年 7月的立法程

序完成後，於 2018年 7月 30日起實施，而加強資產管理業規管及銷售時的透明度的措

施亦將於 2018年 11月及 8月開始實施。網上分銷及投資諮詢平台的新指引將在 2019

年 4月生效，為複雜產品提供了額外保障，同時亦能讓投資者在網上管理個人投資方面

享有更大的靈活性。 

  

在香港註冊成立的

證監會認可基金  

持牌法團－ 

第 9 類受規管活動 

內地相關的持牌法

團及註冊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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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 A 部 

 
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 

  
 
 
 
 
  



 

  8 
 

 

 
 
 
 

 
 

  金額 部分 

 
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 242,700 億元 1 II A 

    

 
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 175,110 億元 II B 

    

 
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 78,120 億元 1  II C 

 
 

   
 

註釋：保險公司所管理的資產並不包括分判或轉授予香港其他持牌法團或註冊機構管理的資產。  

 
 
 
 
 
 
  

                                                
1 由於是次調查的範圍有所擴大，故無法提供比較數字。 

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 
 

242,700億元1 

 

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 

 （包括房地產基金） 

175,110億元 

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  

（不包括資產管理業務） 

67,590 億元 1 

保險公司 

（註） 
 

6,380 億元 

持牌法團 

 

4,500 億元 

註冊機構 

 

63,090 億元 

 
155,690 億元 

 

表 1：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概覽 

提供予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資產管理業務 

註冊機構 

620 億元 9,910 億元 

2,510 億元 

持牌法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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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內全球經濟增長，令市場表現亮麗並錄得淨資金流入。截至 2017

年 12月 31日，香港的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資產達 242,700億元 1。 

 
2. 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的資產按年上升 23%至 175,110 億元。   

 
3. 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包括持牌法團及註冊機構為私人銀行客

戶提供的資產管理服務，截至 2017年 12月 31 日，有關業務達

78,120億元 1。  

 
4. 有關 2017 年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分項數據，請參閱附錄第 31 

頁。 

 

按資產來源劃分 

 
5. 海外投資者繼續是主要的資產來源，反映香港作為亞洲主要銷售及分

銷中心的地位。海外投資者的資產由去年的 119,960 億元增加至

2017年的 159,280億元，佔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資產 566%。    

                                                         

 
 
 
 
 
 
 
 
 

 

 

 

 

 

表 2：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 5－按資產來源劃分 

 
 
 
 

                                                
1 由於是次調查的範圍有所擴大，故無法提供比較數字。 
5
 該數額不包括房地產基金。 

▲ 23% 
香港資產管理及 

基金顧問業務的資產  

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

－概覽

 

72% 71%
69% 66% 66%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源自非香港投資者

過去五年，超過

60%源自非香港投資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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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策劃及商業管理

(2%)
買賣及／或交易

(3%)

研究／分析

(4%)

資產管理

(6%)

輔助單位

(7%)

基金行政

(6%)
銷售及市場推廣

(68%)

風險管理／法律及合規

(4%)

                        
 
 
 
 
 
 
 
 
 
 
 
 
 
 
 
 

 
6. 從事資產及財富管理活動的從業員人數於 2017年呈現溫和增長，其中從事非銷售及市場推

廣活動的從業員近年所佔的比例不斷增加。 

7. 銷售及市場推廣仍是從事資產及財富管理活動的從業員的主要職能，截至 2017年 12月 31

日的從事人數佔行業總人數的 68%。 

 

 

 

 

 

 

 

 

 

 

 

表 3A：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從業員概況－按職能劃分 

 

2,337 

650 

998 

1,309 

1,453 

2,005 

2,363 

2,484 (+6%)

893 (+37%)

1,107 (+11%)

1,503 (+15%)

1,645 (+13%)

2,064 (+3%)

2,229 (-6%)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輔助單位

企業策劃及商業

管理

買賣及／或交易

風險管理／法律

及合規

研究／分析

資產管理

基金行政

2017

2016

表 3B：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從業員概況 

－按職能劃分（2017 年） 

 

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從業員概況

表 3C：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從業員概況 

－ 從事非銷售及市場推廣活動的從業員人數 

（2017 年與 2016 年比較） 

 

 

31,834 

34,300 34,921 35,286 
37,062 

71% 70% 69% 69% 68%

29% 30% 31% 31% 32%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0

10,000

20,000

30,000

40,000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從業員總數 銷售及市場推廣 非銷售及市場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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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 B 部 

 
 
 
 

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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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部分涵蓋持牌法團、註冊機構及保險公司所經營的資產管理及基金

顧問業務。資產管理是香港的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主要組成部分。

在 2017年，香港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的資產總值按年增加 23%

至 175,110億元。 

    

 

 

 

 

 

 

 

 

 

表 4A：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 

 

 

 

 

 

 

 

 

 

表 4B：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 

－按市場參與者劃分（2017 年）（十億元） 

 

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

－概覽

 

638 
1,242 

15,631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16,000

 18,000

 20,000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持牌法團的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包括房地產基金）
註冊機構的資產管理業務
保險公司的資產管理業務

十億元

17,511 (+23%)

▲ 23% 
香港資產管理及 

基金顧問業務的資產 

 

 

持牌法團－

資產管理

$13,623 (78%)

持牌法團－

基金顧問

$1,731 (10%)

持牌法團－

房地產基金

$277 (1%)

註冊機構－

資產管理

$1,242 (7%)

保險公司－

資產管理

$63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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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持牌法團繼續在香港的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上扮演主要角色。

2017年，持牌法團的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的資產總值為 156,310

億元，按年增加 22%。  

10. 過去數年，從事資產管理業務的法團和人員數目均有所增加，反映資

產管理是香港的增長行業。截至 2017年底，獲發牌提供資產管理服

務（即第 9類受規管活動）的法團數目，由一年前的 1,300家增加

14%至 1,477家。在 2017 年，獲發牌提供資產管理服務的個人數目

亦由上一年的 9,543 人增加 10%至 10,530人。 

  

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

－概覽（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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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源自機構及法團專業投資者的投資於 2017年在香港的資產管理及基

金顧問業務 5中佔 61%，而源自非專業投資者（包括散戶投資者）的

投資則佔略少於三分之一（28%）。 

 

 

 

 

 

 

 

 

12. 公募基金（包括證監會認可基金及在其他司法管轄區獲認可的基金）

於 2017年佔香港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 5的 38%，其次是管理帳

戶（27%）及私人基金（16%）。7對沖基金（6%）和私募股權及創

業基金 6（4%）已包括在私人基金內。 

                   

 

 

 

 

  

 

                                                
5 該數額不包括房地產基金。 
6 在香港的私募股權公司並非所有都是持牌法團或註冊機構。根據《亞洲創業投資期刊》，香港的私募股權基金所管理的資金總額

（不包括房地產基金）於 2017 年達 1,410 億美元，位列亞洲第二，排名僅次於中國內地。（資料來源：《亞洲創業投資期刊》於

2018 年 7 月 4 日的數據）。 

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

－按客戶及產品類別劃分

 

 

專業投資者－

個人

(11%)

專業投資者－

機構及法團

(61%)
非專業投資者

（包括散戶投資者）

(28%)

 法團／金融機構／

基金

 政府／主權財富／

中央銀行

 家族辦公室及私人

信託

 慈善機構

 其他

38%

13%

2%

1%

7%

 

公募基金

(38%)

私人基金

(16%)

管理帳戶

(27%)

其他

(11%)

退休基金

（包括強積金

計劃及

職業退休

計劃）

(8%)

表 5A：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 5 （172,340 億元） 

－ 按客戶類別劃分（2017 年） 

超過 70% 
的資產管理及基金顧

問業務的資產源自專

業投資者  

 

表 5B：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 5（172,340 億元）  

－按產品類別劃分（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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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一如以往，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香港的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

業務中超過一半的資產是在香港管理的。香港具有發展成熟的投資

平台，加上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及債券通等新措施，吸引了

國際及內地公司在香港經營資產管理業務。 

 

 

 

 

 

 

 

 

 

 

 

 

表 6：資產管理業務 5 

－按管理地區劃分 

14. 截至 2017年 12月 31 日，在香港管理的資產金額由 2016年的

70,270億元增加至 85,790 億元。於 2017年，在香港管理的資產 5

佔整體的 55%。 

15. 香港成為愈來愈受歡迎的基金註冊地。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

證監會認可的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總數由去年的 2,196隻輕微增加

至 2,205隻，當中在香港註冊成立的證監會認可基金數目增加 7%

至 755隻。在同一期間內，這些在香港註冊成立的公募基金的資產

淨值增加 30%至 12,440億元（1,590億美元）。 

 

 

                                                
5 該數額不包括房地產基金。 

  

11,417 

12,770 12,259 
12,824 

15,503 

51% 54% 56% 55% 55%

49% 46%
44% 45% 45%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16,000

18,00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資產管理業務

在香港管理及並無轉授的資產管理業務

分判或轉授予海外其他辦事處／第三者管理的資產管理業務

十億元

5

5

5

過去五年，超過

50%的資產管理業

務的資產是在香港管

理的 

 

資產管理業務

－按管理地區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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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於 2017年，基金經理利用在亞太區內的經驗及知識，將超過 65%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 5投放於亞太區。 

17. 香港的基金經理將其資產分散投放至歐洲及北美洲，2017年投資於

亞太區以外地方的總資產 5由一年前的 20,730億元增至 27,470億

元。 

 

 

 

 

 

 

 

 

                                                
5該數額不包括房地產基金。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

－按投資地域劃分

  

5,827 

6,856 6,823 7,027 

8,579 

75%
73% 72% 71%

68%

25% 27% 28% 29%
32%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10,00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管理業務 投資於亞太區 投資於亞太區以外地方

十億元

5

表 7A：在香港管理的資產 5 

－按投資地域劃分 

過去五年，超過

65%的資產投資於

亞太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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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基金經理仍然傾向選擇中國內地市場及香港市場，於兩地市場的投資

由 2016年的 33,370億元增加 26%至 41,950億元，佔 2017年在本

地管理的所有資產 5的 49%。 

 

 

                    
 
 
 
 
 
 
 
 
 
 
 
 
 
 
 
 
 

  

  

                                                
5該數額不包括房地產基金。 

 

中國內地

(17%)

香港

(32%)

日本

(5%)

亞太區其他地方

（包括澳洲及新西蘭）

(14%)

歐洲

（包括英國）

(9%)

北美州

(15%)

其他

(8%)

表 7B：在香港管理的資產 5 

－按投資地域劃分（2017 年） 

表 7C：在香港管理的資產 5 

－按投資地域劃分（2017 年與 2016 年比較） 

 

137 

383 

443 

547 

1,006 

1,174 

3,337 

204 (+49%)

493 (+29%)

421 (-5%)

730 (+33%)

1,320 (+31%)

1,216 (+4%)

4,195 (+26%)

0 1,000 2,000 3,000 4,000

未能識別

其他地區

日本

歐洲（包括英國）

北美州（美國及加拿大）

亞太區其他地方

（包括澳洲及新西蘭）

中國內地及香港

2017

2016

十億元

▲ 26% 
投資於中國內地及香港

的資產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

－按投資地域劃分（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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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股票仍然是最受香港基金經理歡迎的資產類別，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股票佔在香港管理的資產 5的 57%。截至 2017年 12月 31

日，雖然投資於現金及貨幣市場資產的比例只佔在香港管理的資產的

9%，但有關投資金額錄得增幅，由去年同期的 4,390億元增加 84%

至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的 8,090億元。 

                                  
 
 
 
 
 
 
 
 
 
 
 
 
 
 
 
 
 

                            
 
 
 

                           
 
            
 
 
 
 
 
 
 
 
 
 
 

 
 

 

                                                
5該數額不包括房地產基金。 

表 7D：在香港管理的資產 5－按資產類別劃分（2017 年）

 
表 7E：在香港管理的資產 5 

－按資產類別劃分（2017 年與 2016 年比較）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

－按資產類別劃分的投資

 

397 

493 

439 

1,883 

3,815 

234 

586 (+19%)

809 (+84%)

2,055 (+9%)

4,895 (+28%)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其他

集體投資計劃

現金及貨幣市場

債券

股票

2017

2016

十億元

 

現金及貨幣市場

(9%)

債券

(24%)
集體投資計劃

(7%)

股票

(57%)

其他

(3%)

超過 50% 
的資產投資於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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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017年，香港的房地產基金市場持續發展。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證監會所認可房地產

基金的市值增加約 31%至 2,770億元。截至 2017 年 12月 31日止年度，恒生房地產基金指

數的股息率為 5.6%，較恒生指數的股息率 2.9%為高，這是由於香港房地產基金的派息比率

一般較高所致。 

21. 上市房地產基金於年內進行了多項收購及出售交易，涉及的總代價逾 360億元。上市房地產

基金所持物業的估值在年內亦普遍上升。 

 

 
 
 
 
 
 
 
 
 
 
 
 
 
 
 
 
 

 
 
 
 

 
 
 
 
 
 
 
 
 
 
 
 
 
 
 
 
 
 

證監會認可房地產基金

 

177 

206 200 
211 

277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十億元

表 8：證監會認可房地產基金的市值 



 

  20 
 

 
 

 
 
 
 
 
 

第 II C 部 
 
 
 

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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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由於今年的調查範圍有所擴大，以涵蓋由隸屬較大型銀行集團的持牌

法團及註冊機構的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香港客戶經理，所

建立、管理、服務或負責的客戶的帳戶內的資產，因此我們在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止年度取得了額外數據。 

23. 據此，就是次調查而言，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包括持牌法團

及註冊機構為私人銀行客戶所提供的資產管理服務。截至 2017年 12

月 31日，有關業務的總資產達 78,120億元 1。 

24. 有 39家註冊機構及 11家持牌法團表示，他們曾在調查期內從事私

人銀行或私人財富管理業務。^ 

 
 

 

 

 

 

 

 

 

 

 

 
 
 
 

 

 

 

                                                
1 由於是次調查的範圍有所擴大，故無法提供比較數字。 

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

－概覽

$ 
bill
ion 

78,120 億元 1 
的私人銀行及私人財

富管理業務 

 

表 9：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2017 年）（以十億元計） 

 

持牌法團─私人銀行及

私人財富管理業務

（不包括資產管理）

$450 (6%)

持牌法團─資產管理

$62 (1%)

註冊機構─私人銀行及

私人財富管理業務

（不包括資產管理）

$6,309 (81%)

註冊機構─

資產管理

$99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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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香港投

資者

(43%)

源自非香港

投資者

(57%)

 

 

 
25. 截至 2017年 12月 31 日，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管理資產

總值有 57%源自海外投資者。 

           

 

 

 

 

 

 

 

 

 

26. 截至 2017年 12月 31 日，源自機構和法團投資者以及個人專業投資

者的資產佔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管理資產總值 50%及

46%。  

 

 

 

 

 

 

 

 

  

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

－按資產來源及客戶類別劃分

表 10A：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 

－按資產來源劃分（2017 年） 

 

表 10B：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 

－按客戶類別劃分（2017 年） 

 

專業投資者－個人

(46%)

專業投資者－

機構及法團

(50%)

非專業投資者

（包括散戶投資者）

(4%)

 法團／金融機構／

基金

 家族辦公室及私人

信託

 其他

35%

11%

4%

超過 50% 

的資產源自非香港投資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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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受到本港和主要海外股票市場上漲的推動，截至 2017年 12月 31

日，上市股票佔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管理資產總值

44%。在此業務下所管理的資產亦獲分散至其他產品類別，例如私人

基金（包括對沖基金、私募股權及創業基金 6）、債券、現金及存

款。  

 

                                                       

 

 

 

 

 

 

 

28. 2017年，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管理資產有 62%投資於亞

太區，其中 52%的資產投資於中國內地及香港。 

  

 

 

 

 

 

 

                                                
6在香港的私募股權公司並非所有都是持牌法團或註冊機構。根據《亞洲創業投資期刊》，香港的私募股權基金所管理的資金總額

（不包括房地產基金）於 2017 年達 1,410 億美元，位列亞洲第二，排名僅次於中國內地。（資料來源：《亞洲創業投資期刊》於

2018 年 7 月 4 日的數據）。 

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

－按資產和產品類別及地域劃分

表 10D：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 

－按投資地域劃分（2017 年） 

 

中國內地

(7%)

香港

(45%)

日本

(1%)

亞太區其他地方

（包括澳洲及新西蘭）

(9%)

歐洲

（包括英國）

(10%)

北美州

(21%)

其他

(7%)

表 10C：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 

－按資產和產品類別劃分（2017 年） 

超過 50% 

的資產投資於中國內地

及香港 

 
 

 

公募基金

(7%)

私人基金

(11%)

管理帳戶

(2%)

上市股票

(44%)

債券

(12%)

現金及存款

(15%)

其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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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I 部 香港作為卓越的人民幣離岸中心的角色 

作為卓越的人民幣離岸中心，香港在人民幣邁向國際化及成為廣泛使用貨幣的過程中，繼

續擔當舉足輕重的角色。滬深港通及債券通的進一步擴大，增加了香港市場的人民幣金融

產品種類，亦鞏固了香港作為亞洲主要人民幣離岸中心的地位。 

 
內地與香港基金互認安排 

 
 
 
 

1. 內地與香港基金互認安排已於 2015年 7月實施。截至 2018年 5月 31 日，證監會認可了

50隻基金互認安排下的南向基金，而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則批准了 15

隻基金互認安排下的北向基金。截至 2018年 3月 31日，在基金互認安排下的南向基金

中，源自香港投資者的資產大幅增加 307%至人民幣 4.56億元，而在基金互認安排下的北

向基金中，源自內地投資者的資產則穩步增長 59%至人民幣 121.7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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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金互認安排下的基金中, 源自香港投資者的管理資產

人民幣百萬元基金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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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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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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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2018

基金互認安排下的北向基金

根據內地與香港基金互認安排獲批的基金數目

在基金互認安排下的基金中, 源自內地投資者的管理資產

人民幣百萬元基金數目

基金互認安排下的北向及南向基金

（數據截至每年 3 月 31 日） （數據截至每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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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7 

7,679 

4,726 

4,133 

7,246 

15%

18%

12%

10%

17%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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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透過RQFII 內地與香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債券通及內地銀行間債券市

場進行在岸投資的以人民幣計價的證監會認可ETF總市值

透過RQFII 內地與香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債券通及內地銀行間債券市

場進行在岸投資的以人民幣計價的證監會認可ETF在所有在香港的ETF中所佔的%

百萬美元

以人民幣計價及相關的零售產品^ †* 

  
    
 
           
 
 
 
 
 
 
 
 
 
 
 
 
 
 
 
 

                 （數據截至每年 3 月 31 日） 

 

 
 
 

  

                                                
7  具人民幣特色的非上市結構性投資產品以“每份產品資料概要只涉及一項產品”為計算基礎。 
8  包括： 

(a) 透過人民幣合資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enminbi 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簡稱 RQFII）額度、內地與香港股票市

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債券通及內地銀行間債券市場進行在岸投資的以人民幣計價的交易所買賣基金（ETF）及透過 RQFII額度、

內地與香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債券通及內地銀行間債券市場進行在岸投資的以人民幣計價的非上市基金、內地與香港基

金互認安排下獲認可的內地基金、主要投資於離岸點心債券、固定收益證券及貨幣市場工具的非上市基金以及人民幣黃金 ETF的資

產淨值； 

(b) 以人民幣計價的非上市結構性投資產品的未償還金額； 

(c) 以人民幣計價的帳戶就具人民幣特色的紙黃金計劃所作的投資；及  

(d) 人民幣房地產基金的市值。 
9 人民幣投資產品不包括向香港投資者發售的非以人民幣計價的人民幣股份類別，及人民幣交易櫃檯的非以人民幣計價 E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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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證監會認可人民幣投資產品的數目及規模 9

透過RQFII、內地與香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
機制、債券通及內地銀行間債券市場進行在岸

投資的以人民幣計價的證監會認可ETF

人民幣客戶存款及未償還存款證總額

（數據截至每年 3 月 31 日） （數據截至每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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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較 2016 年 12 月 31 日▲12% 

內地公司積極在香港市場開拓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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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由內地相關基金集團管理的證監會認可基金數目

由內地相關基金集團管理的證監會認可基金資產淨值

基金數目 十億元
(+27%)

 

香港

(51%)

亞太區其他地方

(9%)

北美州、歐洲及

其他地區

(40%)

由內地相關基金集團管理的證監會認可基金數目和資產淨值

由內地相關集團在香港成立的
持牌法團和註冊機構數目的

分項數據

在香港管理並源自
合資格境內機構投資者及

基金互認安排的
內地資產－按投資地域劃分

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總計：334） 截至 2017年 12月 31 日（總計：2,550 億元） 

（數據截至每年 12 月 31 日） 

 

其他類型

內地公司

(17%)
內地保險公司

(4%)

內地私人基金

管理公司

(3%)

內地基金

管理公司

(13%)

內地期貨公司

(6%)

內地證券公司

(37%)

內地銀行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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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V 部 近期發展及前景 

 

 

 
 

 

 
 
 

  

 
 

 

 

開放式基金型公司制度將會增加可供選擇的投資基金工具。

證監會於 2017年 6月就《證券及期貨(開放式基金型公司)規

則》（《開放式基金型公司規則》）及《開放式基金型公司

守則》展開公眾諮詢，當中載明適用於新的開放式基金型公

司結構的詳細法律及監管規定。新制度將於 2018年 7月的立

法程序完成後，於 2018年 7月 30日生效。此外，《2018年

稅務(修訂)(第 2號)條例》亦於 2018年 7月 30日開始生效，

其提供的利得稅豁免將可使私人開放式基金型公司受惠。證

監會認可的公眾開放式基金型公司將會與其他證監會認可基

金一樣，享有利得稅豁免。 

 
  

 
 

 
 
 

在實施與內地的基金互認安排後，證監會落實了一些與海外

司法管轄區的類似安排，現正亦與數個其他地區就潛在安排

進行商討。 

 

證監會於 2017 年 7 月與法國金融市場管理局就基金互認安排

簽署諒解備忘錄（備忘錄），允許合資格的法國及香港公募

基金透過簡化的審核程序，在對方市場進行銷售。此舉為香

港的基金開拓機遇，令它們可於佔領導地位的歐盟市場直接

向散戶投資者進行銷售。為推動落實這項安排，證監會於

2017年 7月舉行了一場業界簡介會，並發出了通函、常見問

題及資料查檢表，就具體規定及申請程序提供指引。 

 

另外，截至 2018 年 3月 31日，在瑞士與香港基金互認安排

下，獲瑞士金融市場監管局批核可向瑞士的散戶投資者銷售

的證監會認可基金有四隻。  

 

為發展香港資產管理業而建設市場基礎設施

開放式 
基金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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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增加投資者的選擇，本會於 2018年 1 月更新了常見問題，以

就尋求向香港公眾發售人民幣股份類別的可轉讓證券集體投資計

劃（UCITS）基金提供指引。這項措施將令證監會認可的

UCITS基金可直接或透過在香港註冊成立的聯接基金的形式向

投資者發售人民幣股份類別，使有關基金更具彈性。 
 

 
 

 
 

因應本地及國際的最新發展，證監會在 2018年 1月發表了一份

有關香港交易所買賣基金（ETF）市場及相關課題的研究報告，

旨在為日後的政策討論提供框架。 

 

與此同時，證監會正與中國證監會，以及內地和本地的股票交易

所及結算所緊密合作，就落實 ETF通及各項相關技術問題的建

議進行研究。 

 

 

  

為發展香港資產管理業而建設市場基礎設施（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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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網上平台的設計及營運適切地提供的新指引將於 2019年 4月

生效，其中包括提供自動化或機械理財建議的具體指引及釐清合

適性規定應如何在網上環境下實施。證監會曾於 2018年 3月就

該指引發表公眾諮詢總結，其後亦就複雜產品的非網上銷售規定

建議展開進一步諮詢。 

 

證監會希望新的指引能促進網上平台的發展，讓投資者更容易取

得投資建議並有更多選擇。該指引就銷售複雜產品對投資者提供

了額外保障，因為按照合理預期，投資者應能夠了解簡單產品，

故該指引亦將同時優化簡單產品的交易。這將擴大許多公募基金

的分銷管道，使業界和投資者都能得益。  

 
 

 

 
 

 

證監會定期檢討其基金認可及審批程序，並尋求在可行的範圍內

及在不損害投資者保障的情況下，對有關程序作出優化。 

 

證監會在 2018年 2月 1日正式採納優化基金獲得認可後的申請

程序（包括計劃更改、終止、合併及撤回認可資格），以及認可

經修訂的銷售文件。這樣不但令透明度有所提升，還令投資者能

夠及時知悉基金在獲得認可後才作出的改動，使本會的資源運用

更具效益。 

 
 

 

 

  

鼓勵使用網上基金分銷渠道及簡化基金認可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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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加強對資產管理業的規管而進行的公眾諮詢已於 2017年 11

月發表諮詢總結，而有關加強措施將於 2018年 11月生效。此

外，有關提高銷售時的透明度的建議則將會於 2018年 8月生

效，藉以更有效地處理銷售投資產品所涉及的利益衝突。證監會

亦就適用於持牌人或註冊人就金錢及非金錢收益向委託帳戶客戶

作出披露的規定，展開進一步諮詢，並已於 2018年 5月發表諮

詢總結。 

 
 

 

 

 
 
 

為確保規管香港公募基金的規例穩健，並配合國際監管標準及本

地市場發展，證監會於 2017年 12月就建議修訂《單位信託及

互惠基金守則》展開為期三個月的公眾諮詢。主要的建議包括加

強適用於主要經營者的規定，為基金的投資活動提供更大的靈活

性和提高相關保障，以及引入新類型基金，包括主動型 ETF。 

 
 
 

 

 
  

加強監管制度以為投資者提供更佳保障

資產管理業 

的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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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017 年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分項數據 

  
^ 

（十億元） 持牌法團 註冊機構 保險公司 

資產及 

財富管理

業務 

資產管理及 

基金顧問業務 

私人銀行及 

私人財富管理

業務 

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

管理業務（不包括以

下的項目 1） 

 
 

450 

 
 

6,309 

 
 

- 

 
 

6,7591 

 
 

- 

 
 

6,7591 

提供予私人銀行及私

人財富管理客戶的資

產管理業務（項目

1） 62 991 - 1,053 1,053 1,053 

提供予其他客戶的資

產管理業務 13,561 251 638 14,450 14,450 - 

基金顧問業務 1,731 - - 1,731 1,731 - 

證監會認可房地產基

金 277 - - 277 277 - 

 
總計 

16,081 7,551 638 24,2701 17,511 7,8121 

 
調查的相關部分   第 II A部 第 II B 部 第 II C 部 

 

 

 

 

  

                                                
1 由於是次調查的範圍有所擴大，故無法提供比較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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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持牌法團”指根據《證券及期貨條例》（第 571章）第 116或 117條獲批給牌照可以在香

港進行受規管活動的法團。 

 
 “註冊機構”指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119 條註冊的認可財務機構。“認可財務機構”指

《銀行業條例》（第 155章）第 2(1)條所界定的認可機構。 

 
 “保險公司”指根據《保險業條例》（第 41 章）註冊而所提供的服務屬於《保險業條例》附

表 1 第 2 部所界定的長期業務的保險公司，它們並非由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

發牌。至於同時獲證監會發牌的保險公司，他們所呈報的管理資產被歸類為持牌法團的管理資

產。 

 

 “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包括資產管理、基金顧問業務、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和證監

會認可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的管理業務。 

 

 “資產管理”指： 

(i) 提供某些服務，而提供有關服務構成《證券及期貨條例》附表 5所界定的由持牌法團和

註冊機構進行第 9類受規管活動（不包括本身亦獲證監會發牌或註冊的客戶的資產）；及

因提供屬於《保險業條例》（第 41章）附表 1第 2部所界定的長期業務的服務而進行的財

務資產管理（不包括分判或轉授予香港其他持牌法團或註冊機構管理的資產），但以上不

包括基金顧問業務和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管理資產＂或“管理的資產＂須以

相同方式解釋。 

 

 “基金顧問業務”指純粹就基金或投資組合提供投資顧問服務。提供投資顧問服務構成

《證券及期貨條例》附表 5 所界定的第 4 類及第 5 類受規管活動。該類服務一般提供予管

理全球或地區投資組合，並需要香港的基金經理或其代表就有關全球或地區投資組合的香

港部分或特定地域部分提供專家意見的海外基金經理。 

 

 “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一詞泛指向私人銀行客戶提供銀行或其他財務服務。 

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總資產指由香港的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客戶經

理所建立、管理、服務或負責的客戶的帳戶內的資產，以及香港持牌法團及註冊機構管理

的資產，即包括 i)在管理資產及提供服務構成《證券及期貨條例》附表 5 所界定的受規管活

動的情況下，所管理的資產及提供的服務；及 ii)《證券及期貨條例》規範以外的受管理的資

產及所提供的服務，包括但不限於現金及存款、現貨外匯、貨幣掛鈎存款／票據／工具及

實物商品。 

 
 “房地產基金＂指證監會認可的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 

 

 除非另有說明，否則本報告內的所有金額均以港元計。 

 




